
光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
机关食堂厨房承包询价方案

因食堂厨房合同将在2026年一季度到期，为确保食堂厨房正常运转，维系员工用餐事项有序衔接，现拟采取向特定供应商（以下简称“报价人、承包人”）进行询价采购食堂厨房承包事项。
一、基本情况
1.用餐对象
机关部门人员，城区网点营业部、鸾凤社、光明社、武林社在岗人员;联社机关、营业部临聘人员(含门卫、保安、大堂经理、勤杂工本人)。其中联社机关、城区网点员工的配偶及子女(含配偶及子女不得超过三人)。按人员及家属全部满员计算，在岗员工73人*3(人员及家属)+6(临聘)约225人次。
2.上班时段
食堂每日早、中、晚三餐，不含节假日(特殊情况除外)。厨房承包团队应按供餐情况合理计划到点就位上班情况，如早晨自5点、中午至1点、晚上至7点（该项不给予延班费），或按单位要求的时段（如遇客餐，加班费另计）。
3.每日制餐
无特殊需要，厨房承包团队周末、节假日无需制餐。
早餐：4个小菜、五谷杂粮、稀饭、兴化粉、面条、粉干等。
午餐：3荤4素+炖罐+普通沕。
晚餐：3荤4素+普通沕。
根据实际需求适时提供的菜品。
二、项目总预算
根据工作量预估，厨房承包团队人员需按4人配置（含承包人），在项目成交价范围内具体人员数量由承包者自行确定，不得影响用餐计划。
本项目总预算不高于16万元。即厨师、打荷、勤杂等共计4人，人均每月工资预算：
160000元/4人/12月=3333元，即每人每天工资2916/22=152元。
三、提供材料
1.具备承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、经营者或独立企业法人资格。
2.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、身份证复印件。
3.提供二年以上（含）从事关餐饮经营、承办食堂事务、厨房事务、主厨事务等简历；拥有厨师证或相关培训记录。
4.厨房团队的健康证（承包后提供）。
四、报价人（承包人）必需遵循承诺
1.承包者要对光泽农信联社用餐对象的饮食、用餐安全及厨房团队人员的人身安全负责（保险由承包人自理）。
2.负责使用和管理食堂及同层周边日常的包含且不限于水、火、电、酒精、燃气，和避免农残、毒污等各类安全事务，以及各类食品、场地的卫生状况。下班及节假日时，要提前做好食堂及同层周边的包含且不限于水、火、电、酒精、燃气，以及避免毒污等各类安全事务检查和卫生处理，无问题后锁好各类房门、窗。否则，对上述人或物等造成人身安全或财产损失的，一切后果由承包人负责承担。
3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。
4.不允许转包、分包。
5.本条“四、承包人必需遵循承诺”等事项，属报价人参与本次报价时应自然知晓内容和同意遵循本承诺的表示。报价人保证所提供的证明、材料是真实、完整、合法。
五、评选产生
最低报价法。报价相关条件下提供的材料履历完善者优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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